
掟杯襲特首 黃毓民表證成立
反對三電視台新聞片呈堂「案中案」判採用其中兩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激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涉嫌在前年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向特首梁振

英投擲玻璃杯，被落案控以普通襲擊罪，案件在東區裁判法院審訊近3個月，黃毓民涉嫌施襲案昨日被裁定表證成立。

案件押後至8月8日續審，屆時被告黃毓民將會上證人台自辯，及傳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及5名立法會議員出庭

做辯方證人，預計8月中旬全案可審結。

20162016年年66月月1818日日（（星期六星期六））A6 香 港 新 聞■責任編輯：勞詠華

沒有聘請大狀辯護的黃毓民，早前在「案中案」
聆訊中反對控方將無綫、有線及now三間電視

台的新聞片呈堂，並質疑上述片段經過大量剪接和
後期製作，鏡頭也有拉大、慢速等效果，作為檢控
證據對他不公平。裁判官朱仲強昨日就「案中案」
裁決，批准採納有線電視及now的新聞片及截圖為
呈堂證物，但就拒絕接納無綫電視的新聞片呈堂，
惟未有解釋為何不接納。

張炳良及5立會議員出庭作供
案件押後至8月8日續審。除張炳良外，立法會

議員郭家麒、石禮謙、陳偉業、梁耀忠及李國麟將

會作供。
黃毓民在庭外聲稱，是次不獲呈堂的無綫新聞

片，有鏡頭拍到玻璃杯落地的位置，故「陰謀論地
推測」也許是影片中玻璃杯落點與梁振英的距離太
遠。他又稱表證成立是「意料之內」。
該案在正式開審前，黃毓民一度去信要求法庭發

出70張證人傳票，傳召全體在場議員及司局級官員
出庭作供，原本他只要求向24人發出證人傳票，其
後再補上另外46人的資料。該70人當中包括14名
官員、55名立法會議員及秘書長，以及1名中央政
策組顧問。
黃毓民向法庭解釋，該70名「潛在證人」身處現

場不同位置，有可能目擊案發經過。惟裁判官以黃
毓民未能證明「潛在證人」的證供對本案有何幫助
為由，最終駁回其申請。
在案件正式審訊期間，特首梁振英以控方證人身

份到庭作供，成為首位在任行政長官為刑事案件做
證人。
梁振英供稱當時發現有玻璃碎裂聲，定一定神，

意識自己無受傷，但就「有啲震驚」。
梁又主動透露「係我主動要求報案，今次係第

一次」，因任何受襲的當事人，都有責任報案，
將施襲者繩之以法，這也是市民尊重法治的責
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劉友光杜法祖) 香港仔田灣一劏房單位昨晨發生
驚險火警，屋內一台座地電風扇疑短路失火，大火迅將單位大門封死，
屋內一對母子當場被困，情急下，母親懷抱兩個月大男嬰冒險攀出3樓
外牆求救，險象環生。正當女戶主欲將幼兒拋向下面一張充當救生氣墊
的棉被保命，消防員及時趕至，迅速將母子安全救下，將受驚及吸入濃
煙不適的母子雙雙送院治理，火警期間有大約30名住客須疏散。
現場為香港仔田灣街7號一座樓高6層的一梯兩伙唐樓，肇事火警單
位於4樓，在火警中嚴重焚毀燻黑，水漬斑斑。上址屋內一共間有4個
劏房分租，客廳及廚廁共用，險葬身火海的母子跟丈夫租住其中一個
劏房，母親姓蘇(37歲)，為家庭主婦，兒子年僅兩個月大。據悉女戶主
的表姐亦租住樓下2樓另一個劏房單位，事發時她的丈夫身在內地，僅
得兩母子在劏房內。

逃生無門 抱B危坐3樓簷篷
昨晨8時39分，上址客廳位置突有一台座地電風扇冒煙起火，火焰

波及雜物迅速蔓延，一時間火勢猛烈，濃煙滾滾，大廈其他住客發現
火警，慌忙落樓逃生及報警，兩母子因大門被烈焰封死，無法逃生，
忙折返劏房內躲避，惟火勢愈燒愈烈，女戶主被迫懷抱兩個月兒子爬
出窗外，危座3樓外牆石屎簷篷待救，險象環生。
樓下街坊包括女戶主的表姊見狀，惟恐兩人隨時「撐唔住」墮下釀

成慘劇，忙取來一張棉被拉開充當救生氣墊，更呼喚蘇婦先將「BB」
拋下來，蘇婦內心一度掙扎猶豫，最終救子心切，把心一橫決定將兒
子拋下。
危急關頭之際，幸好消防員已趕抵現場，立即登樓入屋迅將火救

熄，再將兩母子安全救落樓，此時樓下圍觀的大批街坊始稍鬆一口
氣。消防員事後在火場調查起火原因，初步認為是客廳一台座地電風
扇發生短路首先起火，事件無可疑。

火警困劏房 母險拋男嬰落街

「好大火，好大煙，情況好危急
呀……！」居住同一大廈2樓的起火
單位女戶主表姊稱，事發時聽到有街
坊大叫「樓上火燭呀」，又有街坊落

樓「走火警」，於是打電話予4樓的表妹，擬叫她帶同
兩個月大的「B仔」逃生，但無人接聽，此時她仍未意
識到情況的嚴重性，及至上樓察看時，赫見正是表妹的
單位起火，由於大火已封了大門，望入單位只見表妹手
抱兒子被大火逼到近天井一邊的窗邊，更爬出窗外危
坐。眼見消防未到場，她唯有孤注一擲，返回自己單
位，取來一張棉被，與鄰居由窗口爬出2樓平台，拉開
棉被充當救生氣墊，並呼叫表妹先將「B仔」拋下。

專家：失手後果嚴重
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主席聶元風直指做法不當，指一
但失手會造成更嚴重後果，另外採用吊繩方法把嬰兒吊
下亦需慎重，因若不懂結繩拯救的正確方法，將繩綁在
嬰兒身體不適當位置，隨時會令嬰兒呼吸困難而窒息，
或令肢體壞死等。
聶元風續指，市民若遇火警，應該立即逃離火場，一
旦無法逃離，較佳的躲避方法是走到距離起火位置最遠
的房間，並關好房門，用布塞好門隙阻止濃煙攻入，並
推開窗向外求救。

■記者 杜法祖

棉被變救生墊 表姐：拋「B仔」落嚟
����&&

■消防員開喉灌救失火單位。 劉友光 攝

■女戶主手抱兒子危坐窗外石屎小簷篷(圖
左上角)，險象環生。 女戶主表姐供圖

■田灣街火警中部分住客赤腳落樓走火警。

保
釣
漁
船
非
法
載
客

船
東
船
長
罪
成
候
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陳文華） 不良營商者多以廣
撒網的方式搜尋目標，智障人士更易成為其操控對象。
有輕度智障的24歲年輕受害者，剛剛出來工作就被某
健身公司職員夥同中介公司及財務公司騙取過百萬港
幣，包括25萬健身合約、70萬財務公司欠款及十幾萬
銀行貸款，日前更遭其中一間財務公司入稟法院，或會
沒收其持有的唯一一間住屋抵債。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
家彪建議信貸機構設立特定的識別系統，在精神能力不
足者進行借貸行為時，可即時識別並留檔。
鄧家彪昨日聯同葵青區議員梁子穎及不良營商關注
組，會見金管局助理總裁朱立翹，促請局方與銀行研究
適切機制，保障智力及精神有缺損者。
他指，現時客戶到銀行借款，無需提交任何健康證
明，銀行亦受《私隱條例》規管而不能主動詢問，智力
缺損者多在騙徒的唆使下成功獲批貸款。受害個案發生
後，銀行亦無明確解決方案，令受害者承受雙重壓力。

促金管局加強保障精神能力不足者
鄧家彪表示，工聯會於去年2月至今合共接獲33宗相
關投訴，涉及款項440萬。受騙者多在健身中心職員的
介紹下，透過中介公司向財務公司借貸，最終被騙巨款
陷入困境。而相關個案多為有自閉症傾向、長期精神病
康復者或其他精神行為不足者，希望金管局加強對精神
能力不足者的保障。
他建議設立特別識別系統，讓信貸機構可以即時識別
智障人士，從而加強對相關貸款騙案的監管和防範。在
受騙個案發生後，政府應設立劃一明確的解決方案，令

智障受騙者不再彷徨。
他補充，現時精神上無能力人士可透過《不合情理合
約條例》入稟法院申請推翻有關借款合約，但現時尚無
相關判案可供援引，且要求智力及精神缺損者應付複雜
法律程序，並在庭上清楚描述自身經歷，實屬困難。
金管局於會後表示，同意「要用體恤角度處理相關個
案」，並對「持『監護令』以外有實際監護需要者，在
進行借貸行為時需有監護人簽名的建議」持開放態度，
願意進一步探討。

鄧家彪促識別智障者「被借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殷翔）禁毒委員會昨日於
季度會議上，檢視本港今年首季吸毒情況，獲悉雖然
整體吸毒人數錄得下降，但首次吸毒人數逾半為年輕
人，且隱蔽吸毒問題仍然持續，情況令人關注。
據政府最新統計數字，今年首季被呈報吸毒人數

2,389人，比去年同期下降28%；首次被呈報吸毒人
數385人，較去年同期下降38%，但當中55%為21
歲至35歲年輕人。
而21歲以下吸毒人數為148人，較去年同期下降
50%；21歲以下首次被呈報吸毒人數為85人，較去
年同期下降下降40%。
另外，隱蔽吸毒問題仍然持續，最新統計數據顯

示，初次吸毒直至被發現的「毒齡」中位數為4.9

年，2015年的「毒齡」中位數則為5.8年。

「五管」策略加強禁毒
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張建良表示，禁毒工作不應

有所鬆懈，尤其是有關處理隱蔽吸毒以及吸毒年輕成
年人比例較高的問題。他指出，年輕成年人一旦染上
毒癮，須面對工作、生活開支、與家人的關係等種種
實際問題，這方面需要政府、禁毒和社會各界協力制
訂合適措施，以辨識吸毒者和協助他們盡早求助。
禁毒專員陳詠雯表示，政府按照五管齊下的禁毒

策略，包括禁毒教育和宣傳、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
立法與執法、 對外合作及研究，會繼續與禁毒常務
委員會緊密合作，加強禁毒工作。

吸毒人數降 新上癮青年多
■鄧家彪（中）促請金管局與銀行制定機制，保障智力
及精神有缺損者。 陳文華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出獄僅4天的積犯聲
稱未能找到工作，感到生活有壓力及憤怒，今年2月
中旬於深水埗街頭接連襲擊5名16歲至22歲、全不
相識的妙齡女子，令5人面部及頭部受傷，其中一名
女事主更需在面部縫上10針。積犯昨在區域法院承
認兩項有意圖而傷人、1項傷人、兩項襲擊致造成身
體傷害及1項刑事損壞罪。法官指被告隨機傷人的行
為明顯非正常人所為，決定將案押後至本月30日，
待索取精神科報告作參考，決定被告是否適合住院令
始判刑。

辯方昨為被告陳家樂(29歲)求情時，道出被告坎坷
童年，指被告兩歲時遭父親送到4個不同的家庭寄養
照顧，而他從未見過自己生母，更對生母的事一無所
知。其「人球」生活在6歲時結束，父親當時與繼母
結婚，向被告指繼母便是他的生母，到他8歲時才發
現這不是真相。他感到迷茫及絕望，終在11歲時離
家出走，成為一名街童。
中一時已開始犯事，因盜竊而接受警司警誡。控
方庭上透露，被告16歲至今已有23個案底，當中6
個與本案控罪類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疑迷戀「商台女
神」DJ鄧慧妍(麻利亞)遭遇干涉，駕車到茶餐廳向
女神3名男同事施襲報復的年輕的士司機，昨被落
案控以1項傷人及兩項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
罪，今日將被解往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涉案27歲「的哥」本周一(13日)晚上駕車前往九
龍城侯王道一間茶餐廳，襲擊商台DJ唐劍康(Don-
ald)及另外兩名同事Colin與Jacky，3人事後需送院
治理。遇襲期間，Donald追上前擬阻止兇徒離開
時，有人再突由車尾箱取出一支鐵棍，扑向Donald
的頭部，Donald當場頭破血流，左手亦告受傷，兇
徒隨後駕的士逃去。
兩日後(15日)下午，警方憑幾位遇襲DJ的憶述和
茶餐廳閉路電視畫面，在沙頭角一單位將被告拘
捕，另又在大埔富善邨尋回涉案的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曾到釣魚
島「宣示主權」的「啟豐二號」前年涉非
法載客離境，船東及船長遭海事處票控
「船隻未獲允許企圖離開香港水域」及
「危及他人在海上的安全」等12項罪名。
經審訊後，東區裁判法院裁定兩人罪成。
船東稱罰款或社會服務令對他來說都無意
思，要求法庭判處最高刑罰。裁判官押後
至7月6日判刑，其間准兩被告保釋。
首被告為船東羅堪就（64歲），次被告
為船長石桃勝（65歲）。裁判官在裁決中
指，兩名被告案發當日無視海事處禁令及
水警攔截，更在艙門及逃生門加裝鎖鏈和
角鐵，若遇危險，乘客逃生會受阻礙。
「啟豐二號」作為一艘漁船，到釣魚島
「宣示主權」不符合其用途，海事處考慮
其出海安全而禁航，不存在政治打壓成
分。
羅堪就在求情時稱，倘「維護國家主
權」都要被定罪，他無話可說，就算有錢
都不會交罰款，寧願繼續組織保釣行動，
法庭稱可向他採納最高量刑。羅又不滿其
他交通工具都可以示威遊行，特區政府有
關部門甚至會從旁協助，質疑海事處借發
牌條件限制「啟豐二號」並不公平。他雖
被定罪，但定會上訴。

涉襲商台DJ 狂迷今提堂

摧花漢認襲5少女 官索精神報告

■■立法會保立法會保
安當日試圖安當日試圖
阻止黃毓民阻止黃毓民
掟杯掟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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